

2022年度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人民政府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










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人民政府
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1.落实政策法规。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对村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，依法保障村民合法权益。
2.加强党的建设。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，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，深入推进“区域化”党建，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属性和服务功能。
3.促进经济发展。负责拟订乡村产业发展规划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，示范引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，形成地域产业特色。着重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，积极提供政策和信息服务，促进项目发展，引导村级集体经济发展，促进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。加强农村土地规划和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工作。
4.强化公共服务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农村服务体系建设，落实强农惠民措施。加强公共教育、乡村振兴、科学技术、劳动就业、公共法律、社会保险、基本医疗卫生、公共文化体育等服务工作。落实扶贫开发、社会救助、社会福利制度和优抚安置政策，维护特殊人群和困难群体利益。
5.加强社会治理。加强农村市场的监管和安全生产的监督。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、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。维护社会稳定，妥善处理社会性、群体性事件，调解和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。
6.监督行政执法。对辖区内各类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统筹协调，组织开展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。
7.动员社会参与。动员辖区内各类单位、村民、社会组织等力量参与社会治理，为城镇化发展服务。
8.推进基层民主。指导村民自治，推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建设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，增强社会自治功能。
9.做好国防动员。开展国防教育，抓好征兵工作，组织民兵训练。
10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11.职能转变。一是将工作重心转化为优化公共服务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。二是全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，提升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能力;加强辖区内与村民密切相关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的组织实施;加强维护辖区公共安全。
（二）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1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创新驱动发展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全面落实“三高四新”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，发愤图强、重振雄风，坚持“聚焦、裂变、创新、升级、品牌”工作思路，以“市场主体培育年”和“干部能力提升年”活动为抓手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继续做好“六稳”“六保”工作，持续改善民生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保持社会大局稳定，对标“培育制造名城、建设幸福株洲”，争当芦淞区全面落实“三高四新”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的先锋队，担当实干、争创一流，加快建设现代化新白关。
2、守住粮食安全底线。坚决遏制耕地“非农化”、防止“非粮化”，依托卦石富硒米产业，实施高效种植、高效管理，发展高品质良种培育、精粮生产。开展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和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，大力开发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，发展高效生态农业。
3、大力推进产业振兴。提高农村集体经济造血能力，谋划新一批镇村合作项目，研究制定扶持农村集体产业发展等帮扶政策。引入用好新供销基金、株洲地产集团等市场资源，加强产销合作，理顺市场关系，推进“白关丝瓜”的品牌化运营。
4、兜牢兜实民生底线。深入推进医防融合、特色医疗，丰富人民群众医疗资源。落实低保、特困供养、困难家庭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政策，逐步提高困难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。持续推进农村危房排查整治和农房面貌提升工作，通过“一事一议”等方式优先保障住房困难家庭需求。
5、保障机关正常运转。认真做好预决算、绩效评价、内控管理、非税征管等工作；做好资金管理，督查和核算好每一笔资金的收支情况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.2022年预算资金1637.32万元。
2.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690.52万元。
3.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690.52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1513.29万元，基本支出1177.23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1085.32万元，公用经费91.91万元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目支出80.59万元；2.公共安全项目支出6.57万元；3.教育项目支出10万元；4.科学技术项目支出2万元；5.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项目支出27万元；6.社会保障和就业项目支出65.53万元；7.卫生健康项目支出48.24万元；8.节能环保项目支出12.75万元；9.城乡社区项目支出560.45万元；10.农林水项目支出596.73万元；11.交通运输项目支出79.32万元；12.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项目支出5万元；13.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项目支出7.6万元；14.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项目支出11.51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2年度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15万元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(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，实现了保工资、保运转的整体目标。白关镇紧紧围绕“三高四新”战略，按照“培育制造名城，建设幸福株洲”的发展思路，聚焦“发愤图强、重振雄风”的工作要求，着力在加强基层党建、加快政府建设、推进乡村振兴步伐、推动村级经济发展、打造生态宜居家园、强化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下功夫。2022年集中治理抛荒农田770余亩，落实粮食生产2.4万亩。产出质量包括预算执行情况100%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达100%，安全隐患排查率100%，全国文明单位保持率100%等；产出时效包括市长热线办结率高，巡河完成及时，防汛抗旱、森林防火、疫情防控到位；成本产出包括按月发放工资福利等1035.67万元，行政运行开支81.85万元。经济效益包括开展防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，走访核查2600余户，纳入监测30户，一户一策开展联系帮扶。免费为148名女性进行“两癌”筛查。举办关爱农村留守青少年儿童公益夏令营4场、为198名留守儿童送去关爱。加强农村就业帮扶，解决企业用工及帮助农民工就业2700余人。完成1.43万栋房屋摸排和信息录入工作，整改隐患104处，完成11户C、D级危房搬离工作，拆除违建41处，共计16250平方米。生态效益包括村庄整治、河道清理等举措提升环境质量；改善了镇容村貌，形成了文明新风。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9%以上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
加快基础设施建设，完成了S532、S533省级道路拓宽及路基建设，白关镇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，全面完成了规模养殖场的粪污资源再利用工程。持续推进“厕所革命”，完成改厕1723户。初步完成I类水源保护区建设，积极申报中央改造项目，推动实现高品质饮用水源保护利用。
为保证白关敬老院正常运转，区级支出预算20万元，保运转的年度目标已按预期达成，支出方向为人工工资。白关敬老院正常运转利于关爱空巢老人，为家庭排忧解难，利于构建和谐社会，同时，为社会提供了就业岗位，加快了社会福利事业发展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1、绩效评价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，由于在平时工作中未加强对绩效监控工作的重视，绩效监控工作容易滞后。
2、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。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，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。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[bookmark: _GoBack]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统筹和配置，全面、科学制定资金的使用计划，更加合理编制预算绩效目标，并按照绩效目标强化资金管理，强化重点专项资金的跟踪和监控。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自评结果将运用于来年的预算编制中，并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识，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。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，自评结果将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上统一公示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

